
112年度 安康心理諮商所 招募公告 

 

1. 甄選資格：國內外輔導、心理等相關研究所在學滿兩年(含)以上之研究生，需修習

諮商輔導相關課程，符合心理師法實習規定者。  

2. 甄選名額： 1 名  

3. 報名時間：即日起~112 年 2 月 2 日  

4. 申請資料  

⚫ 採電子郵件受理申請，請於 111年 2月 2日(四)前。 

⚫ email信箱: ankangco8@gmail.com。 

⚫ 必備文件： 

履歷表（含基本資料、諮商相關經歷）  

自傳（簡短自傳）   

實習計畫書（含實習目標與期待）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   

目前就讀學校之全職實習辦法  

5. 甄選方式：徵選者經資料審查合格後，依履歷收件時間依續通知面試。 

6. 錄取通知：面試一週後。 

7. 錄取報到: 112/7/3(一)。 

8. 實習福利：實習津貼補助每月 2500元交通餐食費。  

ankangco8@gmail.com


安康心理諮商所 實習辦法 

 1. 實習目標  

（1） 培養諮商專業人才。  

（2） 增進實習諮商師對社區諮商工作運作之熟悉。  

（3） 提昇實習諮商師社區諮商所運作模式、心理衛生推廣、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工 

      作能力。  

 2. 實習時間 

（1） 民國 112年 7 月 1 日至民國 113 年 6 月 30 日止。  

（2） 每週實習時數至少 32 小時，依業務需要安排實習時間。  

 3. 實習工作 

（1）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前，應修畢諮商心理學程相關課程兩年及兼職實習。 

（2）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項目包括：從事 A、B項之時數一年至少 360 小時。 

A.個別諮商 

a. 包含電話關懷、初步晤談、面對面初談、諮商晤談。 

b. 時數計算： 

⚫ 電話關懷及初步晤談，依實際時數登錄或依各校規定計算時數。  

⚫ 面對面初談及諮商晤談  

A. 50-60 分鐘，計 1小時。 

B. 75-90 分鐘，計 1.5小時。 

B.團體諮商  

a. 包含所內主辦或外展之團體、工作坊、讀書會。 

b. 時數計算：擔任帶領/偕同帶領者/觀察者，包括前後團體時間計算。          

C.心理衡鑑(含心理測驗的施測與解釋)  

a. 包含施測說明、解測  

b. 時數計算：  

⚫ 所內個別施測約 0.5 小時，個別測驗解測約 1 小時。 

⚫ 所外進行測驗，個別每次約 1小時，團體每次約 2小時(依實際測驗時數計

算)。 

D.心理衛生教育與預防推廣工作  

1. 包含所內及所外之推廣活動辦理，有關心理健康及成長相關推展。  

2. 時數計算：依執行時間計算，涵蓋在實習時數中。  

E.實習機構的專業行政工作  

1. 包含諮商及測驗相關事前準備規劃並完成紀錄、諮商所值班、協助規劃及執行等

所內相關行政工作。 



2. 時數計算：依執行時間計算，涵蓋在實習時數中。  

F.專業研習 

1. 包含所內提供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專業培訓、個案研討。  

2. 時數計算：依執行時間計算，涵蓋在實習時數中。  

 4. 專業督導  

（1） 由所內提供專業督導名單，視實習心理師專業學習需求、接案能力、督導適配

等考量進行協調安排。  

（2） 所內提供專業督導：每週 1小時的個別督導(50 小時/1 年)、每月 1次之 2小

時團體督導。  

（3） 由諮商所所長或專任心理師擔任行政督導，視狀況每 1至 2週提供個別行政督

導。 

（4） 參加所內定期行政會議。  

5. 專業訓練  

（1）免費參與諮商所主辦之相關專業培訓、個案研討。  

（2）實習時間需參加所外之課程，須由行政督導依實際需求及所內業務考量後決定。  

6. 實習請假 

（1）上下班需簽到退 

（2）如需事前請假，須提前 2天提出並經同意(病、喪假除外)。  

（3）若有長假需求(3 天以上)，則須提前兩周提出並經同意。 

（4）請務必依照所排定的時間準時實習，遲到早退等出勤列入實習表現評估。  

7. 實習考核  

（1）須定期繳交個案紀錄及督導紀錄。 

（2）如參與會議須擔任記錄時，須在期限內完成紀錄。 

8. 終止實習 

（1）如多次曠職，經告知後未能改進，將終止實習。  

（2）如實習期間造成本所名聲損毀時，將終止實習。  

（3）實習期間如有偷竊或進行不法之活動，將終止實習。  

（4）實習期間對督導、主管及同事有毀謗及暴力之情事，經告知討論未能改進，將終

止實習。  

（5）實習期間如損害案主權益或違反諮商倫理等情形，經告知仍無法改善，將終止實

習。 

（6）若因上述因素終止實習，將不給予已完成的實習時數，亦不發給實習證明。  

  



9. 實習證明書  

（1） 本所符合實習機構之規定。  

（2） 於實習時數完成後開立實習證明，請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恕不重新核發。 

（3） 實習證明將可用於諮商心理師考試之用。  

 10. 其他說明 

（1） 實習津貼：交通餐食補助每月 2500元。 

（2） 費用相關  

A. 督導老師由所內安排 

B. 會內督導次數依「第 4項專業督導」規定次數辦理，超過次數者， 則自行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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